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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255期

浙江销售2832360元，返奖额1017709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9月19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923220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额为􀏑2124元

浙江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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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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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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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255期 投注总额：495502元

03 06 09 11 14

奖池累计48.0621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9月19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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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5

奖金

0元
1680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7110期
全国销量:316936062元 浙江销量：2480464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8注二等奖（衢州5注，嘉兴、台州、温州
各1注）。奖池累计4.8297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
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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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磐安县欧美利亚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进行

处置。截至2017年8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1458.98万元。债务人位于金华市磐安县，该债权由周则
民、金华创鑫工艺品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磐安县欧美利亚工贸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磐安县新城区楼
下山2号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抵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
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浙江普利金塑胶有限责任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普利金塑胶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进行

处置。截至2017年8月31日，浙江普利金塑胶有限责任公司该户债权总额为1746.34万元，其中本金
1250万元，利息及孳息496.34万元。债务人注册地台州市天台县，该户债权由浙江普利金塑胶有限责
任公司所有位于天台县始丰街道何方村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
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50、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杭州调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2017年8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2981.02万元。债务人位于杭州市，该债权由浙江勤丰海运
有限公司、朱爱英、李向建提供保证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
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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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锐（公民身份证号220102196612111825）、李红
伟（公民身份证号220102196508190615）：你们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我局已于2017年7
月 10 日作出余城法罚告字【2017】第 02872 号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内容如下：

2015年4月开始，你们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批
许可，在余杭区良渚街道良渚文化村阳光天际 68 幢
68-2室二楼和三楼的4个露台进行了改扩建，并对地下
室进行了部分开挖。经现场测量，你们将二楼和三楼的
4个露台搭建成了4间房屋。其中二楼南侧露台拆除了
原有的木质花架，并依托该处北侧和东侧的原有墙体，
用砖混结构搭建了一间房屋，南北长约4.25米，东西宽
约3.93米，高约2.77米，建筑面积约16.70平方米；三楼
南侧露台用砖混结构搭建了一间房屋，保留原有该处露
台的出入门作为扩建房屋的房门，南北长约4.43米，东
西宽约3.63米，高约2.76米，建筑面积约16.08平方米；

三楼西侧露台依托原有东侧和西侧68-3室的墙体用砖
混结构搭建了一间房屋，封闭了原有东侧墙体的出入
门，在新建南侧墙体开了门，并将该处露台东面三楼主
体房屋南侧的檐廊进行了封包，封包区域与西侧露台搭
建的房屋连通，其中西侧露台搭建的房屋南北长约2.74
米，东西宽约3.00米，高约2.48米，建筑面积约8.22平方
米，三楼主体房屋南侧的檐廊封包后拆除了原有的内侧
墙体，封包区域东西长约4.20米，南北宽约1.60米，建筑
面积约6.72平方米；三楼北侧露台拆除了原有的南侧墙
体，用砖混结构搭建了一间房屋，南北长约2.72米，东西
宽约3.94米，高约2.80米，建筑面积约10.72平方米，合
计地上建筑面积约58.44平方米。另外，你们对原有车
库及地上一层与车库中间部分进行了部分开挖，其中地
下一层开挖部分南北长约14.17米，东西宽约7.51米，高
约3.42米，建筑面积约106.42平方米，地下一层南沿与
地上一层门廊外沿齐平；地下二层为原有车库，原有车

库宽度约为3.6米，深度约为6米，你们现将车库北扩约
4.51米，东西扩建后宽约3.8米，高约2.09米，建筑面积约
17.14平方米；由于该处层高小于2.20米，所以建筑面积
计算一半，合计地下建筑面积约114.99平方米。地上一
层、地下一层及地下二层内部建有楼梯用于上下。地上
和地下改扩建部分总计建筑面积约173.43平方米。案
发时二楼南侧和三楼南侧、西侧、北侧的4个露台改扩建
的房屋主体框架已浇筑完毕，但还未完工。地下一层和
地下二层做了开挖，还未进行其他施工内容。2017年7
月4日，余杭区规划分局作出“该建设行为未经规划审
批，不能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其影响”的意见。认定本案
事实的证据有取证照片12张，《现场笔录》2份，《调查笔
录》5 份、《征求意见联系函》1 份、《商品房买卖合同》1
份、《余杭区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1份、《人员基本
信息》2份、《房屋竣工立面图》2份、《房屋竣工平面图》2
份、《总平图》1份等证据证明。

你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你们作出责令15日内自行
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露台改扩建部分)、对开挖的地下
室予以回填并恢复原状（建筑面积约173.43平方米)。

由于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余城法罚告字
【2017】第02872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
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此公告自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
三十二条之规定，你们可在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向本机关
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
出处罚决定。 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7年9月21日

（2017）浙 0102民初 4006号
黄培萌、陈斓、黄雪芬：原告徐玉玲与被告

黄培萌、陈斓、黄雪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 7 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2民初 3732号

郭桂定、吴晓：本院受理原告吴利平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09 时 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 12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6民初 7375号

方鹏程：本院受理原告俞玉忠诉你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
付利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40（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6民初 4044号
湖州江南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湖州江南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林文娟诉你们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 2529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6民初 2078号

王晓萍：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20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6民初 6840号

姚晓敏、李淑妹：本院受理原告冯建华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偿
还 借 款 本 金 、利 息 、违 约 金 、律 师 费 。 现 依 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和 15
日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0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1 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6民初 1951号

叶航：本院对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与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951 号民事判决书。一、叶航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借款本金 82421.44 元，支付利息（含罚息）
77795.14 元（罚息暂计至 2017 年 1 月 13 日，之后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按合同约定和人民银
行相关规定另行计付）。二、驳回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8民初 2081号

柴馨茹：本院对原告滕海云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2081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8民催 18号

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
支付银行为杭州银行科技支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37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219 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杭州
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支付
银行为杭州银行科技支行号码
为 31300051 44952337 的 银 行 承
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 万
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 ，收 款 人 为 新 疆 回 水 环 保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申 请 人 杭 州 回
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 、申 报 权 利 的 期 间 ：自
2017 年 9 月 18 日 起 至 2018 年 3
月 20 日止。

四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183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8民催 19号

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
支付银行为杭州银行科技支行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38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219 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支付银行为杭州银行
科技支行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38 的银行承兑
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保新材料
有限公司，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7 年 9 月 18 日起
至 2018 年 3 月 20 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 183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8民催 20号

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
支付银行为杭州银行科技支行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39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219 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支付银行为杭州银行
科技支行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39 的银行承兑
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保新材料
有限公司，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7 年 9 月 18 日起
至 2018 年 3 月 20 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 183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8民催 21号
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

支付银行为杭州银行科技支行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40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219 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支付银行为杭州银行
科技支行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40 的银行承兑
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保新材料
有限公司，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7 年 9 月 18 日起
至 2018 年 3 月 20 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 183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8民催 22号

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
支付银行为杭州银行科技支行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41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219 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支付银行为杭州银行
科技支行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41 的银行承兑
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保新材料
有限公司，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7 年 9 月 18 日起
至 2018 年 3 月 20 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 183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建设银行收购的浙江纳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

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纳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权总额3086.77万元，其中：债权本金2885.1万

元，利息201.67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9月15日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抵押人浙江纳
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其位于乐清市北白象镇温州大桥工业园区的工业房地产进行抵押；保证人为浙江圣堡服饰有限公司、纳桑电
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纳桑科技（宣城）有限公司、李志荣、尚晓燕、李静。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处置方式：债权收益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配资。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9月2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

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潘先生 联系电话：18905775559
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西路236号1418室 邮政编码：325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1日


